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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成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地區工程工作小組 2 0 2 1 年第六次會議。  

 

 

I .  通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地區工程工作小組 2021 年第五次會議記錄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4 / 2 0 2 1 號 )  

 

2 .  主席表示，秘書處會前沒有收到上次會議記錄的修訂建議，席上亦沒有成員

提出修訂。上次會議記錄獲通過作實。  

 

 

I I .  地區小型工程現金流預算及獲批工程進度摘要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5 / 2 0 2 1 號、W GD W 2 6 / 2 0 2 1 號、W G DW 2 6 a / 2 0 2 1 號、

W GD W 2 6 b / 2 0 2 1 號及 W GD W 2 6 c / 2 0 2 1 號 )  

 

(一 )  由合約顧問何顯毅建築工程師樓地產發展顧問有限公司擔任工程代理人的

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6 / 2 0 2 1 號第 (1 )至第 ( 1 9 )項、W G DW 2 6 a / 2 0 2 1 號、

W GD W 2 6 b / 2 0 2 1 號及 W GD W 2 6 c / 2 0 2 1 號 )  

 

3 .  主席歡迎何顯毅建築工程師樓地產發展顧問有限公司高級建築師／助理董

事凌健民先生、設計經理李世華先生、建築師朱寶禧先生、胡周黃建築設計 (國

際 )有限公司高級合伙人黎志明博士及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建築師陳可

珊女士出席本次會議。  

 

4 .  凌健民先生扼述文件 W GD W 2 6 a / 2 0 2 1 號，有關第 ( 1 7 )項“ T P -DM W 3 1 5 大

埔南運路近新興花園行人路上蓋擴建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並補充由於擬

建的行人路上蓋下方有大量喉管及高壓電纜，並沒有足夠空間建造混凝土地基，

故擬建的行人路上蓋工程技術上並不可行。  

 

5 .  有成員詢問第 ( 1 7 )項“ T P -DM W 3 1 5 大埔南運路近新興花園行人路上蓋擴建

工程”的原工程倡議人有否提交後備工程建議，如有，該後備工程建議會否提升

為正選工程。  

 

6 .  葉麗莎女士表示，原工程倡議人只提交了一項正選工程建議，並沒有提交後

備工程建議。  

 

7 .  成員備悉上述可行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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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凌健民先生扼述文件 W G DW 2 6 b / 2 0 2 1 號，有關第 ( 1 8 )項“ T P -DM W 3 1 6 大

埔南運路建上蓋工程連接 NF 1 3 2 行人天橋升降機”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並補充

由於擬建的行人路上蓋下方有大量喉管、煤氣喉及高壓電纜，並沒有足夠空間建

造混凝土地基，故擬建的行人路上蓋工程技術上並不可行。  

 

9 .  成員備悉上述可行性研究報告。  

 

1 0 .  黎志明博士扼述文件 W GD W 2 6 c / 2 0 2 1 號，有關第 ( 4 9 )項“ T P -D M W 3 3 7 大

埔大埔頭及太和建避雨亭 (太湖花園二期 )”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報告。他補充說，

預計整體工程費用為 1 5 0 萬元，前期工程費用則為 2 1 萬元。  

 

1 1 .  有成員表示希望合約顧問盡快開展第 (4 9 )項“ T P -D M W 3 3 7 大埔大埔頭及太

和建避雨亭 (太湖花園二期 )”的探井工程。  

 

1 2 .  成員備悉上述前期可行性研究報告。  

 

1 3 .  朱寶禧先生繼續報告其他各項工程的進度如下︰  

 

( i )  第 ( 1 )項“ T P -DM W 2 0 9  於大埔汀角路增設康體設施”：水務署完成

收集單車協會的意見，並已獲路政署及警務處審批臨時交通管理措

施申請。水務署的管道改道工程將會於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展開，預

計為期 2 星期，稍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亦會安排電纜接駁工程，屆

時將不會影響臨時交通安排措施。路政署在附近單車徑上進行油漆

翻新工程，合約顧問與路政署商討相關安排後，確定署方的翻新單車

徑工程不會影響是項工程進度。  

( i i )  第 ( 2 )項“ T P -DM W 2 2 7  在泥涌設置休憩處及兒童遊樂場”：合約顧

問及民 政總署 (工程組 )與艾奕康有 限公司 及金 門新輝建築 聯營有限

公司在 2 0 2 1 年 11 月 9 日再次磋商有關開放工作斜道入口的細節安

排。更新工作斜道入口的臨時撥地申請在 11 月 1 5 日獲大埔地政署

審批，工程承辦商亦在當日展開加建工作斜道入口工程。  

( i i i )  第 ( 3 )項“ T P -DM W 2 3 1  美援新村興建休憩公園”：位於選址範圍內

現有的排水溝，合約顧問已向相關部門查詢所屬的擁有人，惟並無結

果。現徵得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同意當是項工程完成後，將會由大埔

民政處 (工程組 )負責維修及保養。合約顧問已向康文署查詢會否負責

渠蓋日後的維修及保養，現有待回覆確認。合約顧問 正準備招標文

件，並有待大埔地政處跟進審批撥地申請許可。招標日期將會延遲至

2 0 2 2 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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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第 ( 4 )項“ T P -DM W 2 3 2  布心排村陀背樹公園改善公園設施”：合約

顧問已準備招標文件，並預計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7 日進行招標，及在

2 0 2 2 年第二季展開工程。  

( v )  第 ( 5 )項“ T P -DM W 2 4 1  改善大埔頭新華安里休憩用地及設施”：現

階段合約顧問正加快深化設計、諮詢相關部門及籌備招標等工作，預

計在 2 0 2 2 年第三季進行招標，及在 2 0 2 2 年第四季展開工程。  

( v i )  第 ( 6 )項“ T P -DM W 2 4 2  林村新屋仔公園加建康樂設施及改善整體環

境”：現階段合約顧問正展開深化設計、諮詢相關部門等工作，並預

計在 2 0 2 3 年第一季進行招標，及在 2 0 2 3 年第二季展開工程。  

( v i i )  第 ( 7 )項“ T P -D M W 2 5 2  大埔滘選區建避雨亭 (創新路、鹿茵山莊及松

仔園瞭望台 )”：就創新路近天賦海灣二期避雨亭及創新路近科城路

避雨亭，現階段正進行安裝支柱和鋁板裝飾工程。就鹿茵山莊小巴站

旁避雨亭，由於早前向大埔地政處提交撥地及掘路申請，故施工期較

上述避雨亭長。預計在 2 0 2 1 年 1 2 月底完成全部工程，合約顧問稍

後會安排及聯同相關議員到實地視察，並進行試水測試及進行交收

工作。  

( v i i i )  第 ( 8 )項“ T P -DM W 2 5 5  大埔公路元洲仔段近廣福邨行人路上蓋建造

工程”：大埔民政處已安排合約顧問及民政總署 (工程組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日與何偉霖議員及姚鈞豪議員實地視察，詳細講解臨時交通

封路措施安排及深化設計方案。  

( i x )  第 ( 9 )項“ T P -DM W 2 5 6  西沙路井頭村增加兒童遊樂設施及長者健身

設施”：合約顧問在 2 0 2 1 年 11 月 1 2 日的地區設施管理及文娛康體

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招標工作已在 2 0 2 1 年 1 0 月 2 9 日進行。現階段

已完成標書分析，並預計在 2 0 2 2 年第一季展開工程。  

( x )  第 ( 1 0 )項 “ T P -D M W 2 6 3  於 運 頭 塘 附 近 晨 運 徑 加 建 健 體 及 長 者 設 施 ”

及 第 ( 11 )項 “ T P -DM W 2 6 4  於 寶 雅 苑 興 和 閣 後 天 橋 底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設施”：合約顧問現正進行深化設計及已諮詢相關部門的意見，並有

待大埔地政處跟進審批撥地申請許可。  

( x i )  第 ( 1 2 )項“ T P -DM W 2 6 6  大埔豐運路近運頭塘邨建避雨亭”：合約顧

問在 2 0 2 1 年 11 月 1 2 日的地區設施管理及文娛康體委員會會議上，

表示發現近運頭塘巴士總站的避雨亭選址地下範圍有一條混凝土，

可能影響避雨亭的地基，經研究後發現可在避雨亭的地基設計層面

解決上述問題。預計在 2 0 2 2 年 1 月進行招標工作，並在 2 0 2 2 年第

二季展開工程。  

( x i i )  第 ( 1 3 )項 “ T P -DM W 2 7 0  大 埔 寶 雅 路 連 接 太 和 廣 場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

工程”：合約顧問在 2 0 2 1 年 11 月 2 6 日與路政署及房屋署實地商討

上落工程貨物及泊車等細節安排。合約顧問在整合相關部門意見後，



-  5  -  

將會再次向警務處提交臨時交通封路措施以供審批。合約顧問現正

進行深化設計，完成後將會諮詢房屋署意見。  

( x i i i )  第 ( 1 4 )項“ T P -DM W 2 9 5  白石角休憩公園”：合約顧問現正進行深化

設計、申請地界及諮詢相關部門的意見。樹木及地形測量已分別在

2 0 2 1 年 1 0 月 1 5 日及 2 0 2 1 年 1 0 月 29 日完成招標工作。合約顧問

已完成標書分析。工程承辦商在 2 0 2 1 年 11 月 2 2 日展開測量工作。 

( x i v )  第 ( 1 5 )項“ T P -D M W 2 9 6  樟木頭村休憩處”：李耀斌議員在當日會議

上表示，對於擱置或繼續保留是項工程持開放態度。惟康文署須諮詢

樟木頭村村長當區跟進議員譚爾培議員及相關人士，因此要求康文

署盡快安排土拓署、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合約顧問與樟木頭村村長及

相關人士在樟木頭村村公所會面，詳細交待道路發展如何影響是項

工程，並與持份者商討有否其他可行的修訂工程大綱，及相關解決方

案。現階段有待康文署跟進會面安排。  

( x v )  第 ( 1 6 )項 “ T P -DM W 3 0 9  大 埔 全 安 路 近 大 埔 醫 院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 工

程”：現階段合約顧問現正進行深化設計，稍後將會安排合約顧問及

大埔醫院，與當區跟進議員何偉霖議員及跟進議員譚爾培議員實地

會面，講解兩項上蓋工程的相關安排及進展。  

( x v i )  第 ( 1 7 )項 “ T P -DM W 3 1 5  大 埔 南 運 路 近 新 興 花 園 行 人 路 上 蓋 擴 建 工

程 ” 及第 ( 1 8 )項 “ T P -D M W 3 1 6  大 埔 南運 路 建上 蓋工 程連接 NF 1 3 2

行人天橋升降機”：合約顧問已在會議上報告，工程為不可行。  

( x v i i )  第 ( 1 9 )項 “ T P -DM W 3 2 2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貨 對 出 避 車 處 建 避 雨

亭工程”：現階段合約顧問正展開深化設計、諮詢有關部門及籌備招

標等工作。  

 

1 4 .  葉麗莎女士補充，第 ( 1 6 )項“ T P -DM W 3 0 9  大埔全安路近大埔醫院行人路上

蓋建造工程”，大埔醫院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0 日表示，院方計劃在 2 0 2 3 / 2 4 年度

撥款興建醫院範圍內的上蓋部分。據合約顧問所提供的資料，是項上蓋工程預計

在 2 0 2 2 年 8 月展開，為期 8 個月。大埔民政處稍後會安排合約顧問及大埔醫院

與當區跟進議員何偉霖議員及跟進議員譚爾培議員實地會面 ，講解兩項上蓋工

程的相關安排及進展。  

 

1 5 .  有成員表示，就第 (1 )項“ T P -D M W 2 0 9  於大埔汀角路增設康體設施”，希

望地區設施管理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地委會” )或工作小組可以去信水務署，提

醒署方日後進行工程時涉及諮詢非官方機構的意見，應盡快向其他相關部門反

映意見，以免工程有所拖延。  

 

1 6 .  主席表示，如成員沒有其他意見，他同意在下次會議前去信水務署，提醒署

方避免因個別團體的意見，導致整體工程進度有所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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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有成員表示，水務署在收到機構的回覆後，應盡快向有關部門轉達意見，而

並非在收到意見後沒有任何回應。  

 

1 8 .  主席請秘書處備悉上述意見，並在下次會議前去信水務署以跟進有關事宜。 

 

1 9 .  成員沒有提出反對，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2 0 .  主席表示，現時是由合約顧問何顯毅建築工程師樓地產發展顧問有限公司

及胡周黃建築設計 (國際 )有限公司代表報告有關工程進度，前者為原有合約顧

問，後者則為新年度的合約顧問，故提醒成員日後到實地視察時應留意負責有關

工程的合約顧問。  

 

 

(二 )  由大埔民政處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6 / 2 0 2 1 號第 ( 2 0 )項至第 ( 4 8 )項 )  

 

2 1 .  劉鎮明先生報告如下：  

 

( i )  第 ( 2 9 )項 “ T P -DM W 3 0 8  維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區 議 會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下 的

設施 ( 2 0 2 0 / 2 1 )”：現時正在進行中的維修及改善工程費用約為 4 3 5

萬元。  

( i i )  第 ( 3 1 )項“ T P -DM W 3 2 3  改善現有松嶺行山徑設施”：由於近期進行

實地視察後，除了重建現有兩個已損壞的避雨亭及路面外，沿松嶺行

山徑上的五個避雨亭及扶手攔桿需要進行保養及維修。是項工程項

目費用將由 1 0 0 萬元增加至 1 8 0 萬元。  

( i i i )  第 ( 3 2 )項“ T P -DM W 3 2 4  鴉山村平整鄉村路面”：工程組在 2 0 2 1 年

1 0 月 4 日收到村長來信要求擴大部份工程範圍，並在 2 0 2 1 年 11 月

1 0 日與村長實地視察，並確定新的工程範圍。工程組將進行土地測

量及樹木評估，現正進行初步工程設計。  

( i v )  第 ( 3 4 )項 “ T P -DM W 3 2 6  維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區 議 會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下 的

設施 ( 2 0 2 1 / 2 2 )”：工程已完成招標，預計在 2 0 2 1 年 1 2 月底展開工

程。  

( v )  其餘工程項目的進度已臚列於工程進度摘要，請各成員參閱。  

 

2 2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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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由大埔民政事務處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6 / 2 0 2 1 號第 ( 4 9 )項至第 ( 5 3 )項 )  

 

2 3 .  葉麗莎女士報告如下：  

 

( i )  第 ( 4 9 )項“ T P -DM W 3 3 7  大埔大埔頭及太和建避雨亭 (太湖山莊、太

湖花園二期及大埔政府合署 )”：合約顧問剛才已向工作小組匯報太

湖花園二期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前期工程費用為 2 1 萬元。  

( i i )  第 ( 5 0 )項“大埔社區中心側加設避雨上蓋及座椅”、第 (5 1 )項“ T P -

D M W 3 3 8  大埔運頭坊建避雨亭”及第 (5 2 )項“大埔白石角建避雨亭

(創新路、科研路及科進路 )”：工程進度已臚列於工程進度表上，請

成員參閱。  

( i i i )  第 ( 5 3 )項“大埔頌雅路近汀角路建避雨亭”：主要倡議人何偉霖議員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日表示，已在原擬避雨亭工程選址附近物色其他

修訂位置。大埔民政處稍後會安排與主要倡議人何偉霖議員到實地

視察及跟進有關情況。  

 

2 4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四 )  由大埔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6 / 2 0 2 1 號第 ( 5 4 )項至第 ( 7 5 )項 )  

 

2 5 .  丘雲波先生報告如下：  

 

( i )  第 ( 5 6 )項“ T P -DM W 3 0 5  大埔梅樹坑遊樂場改善工程”：技術專責組

已完成招標工作，工程預計在 2 0 2 2 年 1 月展開。  

( i i )  第 ( 5 7 )項 “ T P -DM W 3 1 3  大 埔 區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更 衣 室 及 洗 手 間 改 善

工程”：大埔游泳池貯物櫃加裝掛鎖器及投幣器工程將在 2 0 2 2 年 1

月展開，預計在 2 0 2 2 年 3 月完成。  

( i i i )  第 ( 5 8 )項“ T P -DM W 3 1 8  大埔廣福休憩處現有座椅加建上蓋工程”：

是項工程已在 2 0 2 1 年 11 月完成，並將在工作摘要表上刪除。  

( i v )  第 ( 7 2 )項“完善公園內長者健體設施加建上蓋”：工程部門檢視場地

長者健體設施範圍設有地下設施及樹穴，並不適合在該位置加建上

蓋。康文署稍後將與主席 (暫代工程跟進議員 )再行商討。  

( v )  第 ( 7 4 )項“大埔太和邨亨和樓對出空地設置健體設施”：由於原擬及

修訂工程選址並不適合設置健體設施，故未能繼續跟進是項建議工

程。  

( v i )  第 ( 7 5 )項“於海濱公園增設大埔極限運動場”：康文署於 2 0 2 1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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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3 日與主要倡議人姚鈞豪議員及其他倡議人何偉霖議員等進行實

地視察及商議工程內容，稍後康文署將與工程組研究是項工程的可

行性。  

( v i i )  其餘工程項目的進度已臚列於工程進度摘要，請各成員參閱。  

 

2 6 .  有成員表示，就第 ( 60 )項“ T P -DM W 3 2 0  翻新大埔頭遊樂場”，最近一次已

是 2 0 1 9 年到實地視察工程，故希望工程可以加快進展，盡快檢視工程設計及詳

情。  

 

2 7 .  丘雲波先生表示，就第 ( 6 0 )項“ T P -DM W 3 2 0  翻新大埔頭遊樂場”，康文署

已聯同專責小組及工程部門檢視有關設施的情況，初步已有方案，稍後將聯絡原

主要倡議人報告有關工作進度。  

 

2 8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五 )  由康文署文化事務部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6 / 2 0 2 1 號第 ( 7 6 )項至第 ( 7 8 )項 )  

 

2 9 .  伍志強先生報告，就第 ( 7 6 )項“大埔完善公園內加設 2 4 小時自助圖書站”、

第 ( 7 7 )項“大埔舊墟加設 2 4 小時自助圖書站”及第 ( 7 8 )項“太和港鐵站大堂加

設 2 4 小時自助圖書站”，有關工程進度已臚列於工程進度摘要，暫時未有進一

步更新。另外，在 2 0 2 1 年 11 月 1 2 日的地委會會議上，他曾向委員表示工作小

組 已 向 公 共 圖 書 館 諮 詢 委 員 會 介 紹 自 助 圖 書 站 試 驗 計 劃 ， 有 關 報 告 摘 要 已 在

2 0 2 1 年 1 2 月發布。他剛才已向成員派發有關報告摘要，以供參閱。  

 

3 0 .  有成員表示感謝部門提供更新資訊。現時共有 3 項地區小型工程為與建自

助圖書站，故希望工作小組能去信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以反映大埔區議會對

有關工程項目的興趣十分殷切。有關文件並無提及除現行自助圖書站外，會否加

推其他試行方案或興建新的自助圖書站，故希望向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反映

數年前有議員已提交工程建議書，建議在區內 3 個位置興建自助圖書站以惠及

市民，希望有關諮詢委員會盡快考慮下一階段在大埔推展有關計劃。  

 

3 1 .  主席表示，希望自助圖書站的工程進度可以加快，從而方便市民使用有關設

施，故請秘書處備悉上述事宜。  

 

3 2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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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由康文署策劃事務組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6 / 2 0 2 1 號第 ( 7 9 )項至第 ( 8 0 )項 )  

 

3 3 .  陳錦盛先生報告如下：  

 

( i )  第 ( 7 9 )項“大埔安邦路近大埔中心第 10 及 1 9 座對出空地建寵物公

園”：康文署早前收到有市民反對在工程選址興建寵物公園的意見，

署方已就有關意見與跟進議員在 2 0 2 1 年 1 2 月 8 日進行實地視察，

討論有關反對意見，在跟進意見後會繼續與跟進議員溝通及處理有

關工程。  

( i i )  第 ( 8 0 )項“大埔建設共融遊樂場”：康文署、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合

約顧問在 2 0 2 1 年 1 0 月 2 8 日與主要倡議人劉勇威議員進行實地視察

及商議工程內容。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合約顧問現正跟進評估工作。  

 

3 4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七 )  由其他主導部門跟進的工程項目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6 / 2 0 2 1 號第 ( 8 1 )項 )  

 

3 5 .  主 席 報 告 ， 就 第 ( 8 1 )項 “ T P -D M W 2 7 4  在 大 埔 頭 路 部 分 路 段 增 設 行 人 通

道”，有關進度已臚列於工程進度摘要，請成員參閱。  

 

3 6 .  有 成 員 表 示 ， 就 第 ( 8 1 )項 “ T P -D M W 2 7 4  在 大 埔 頭 路 部 分 路 段 增 設 行 人 通

道”，有關工程自從由運輸署及路政署成為主導部門後，相關部門代表並沒有特

意就是項工程在會議上報告進度，到工程正式推展時仍未出席報告，故對運輸署

的做法十分不滿。運輸署早前曾收到就是項工程的反對意見，但在會議前 2 星

期收到運輸署曾致電跟進議員劉勇威議員，並表示會繼續推展是項工程。劉議員

認為此舉無視工作小組就是項工程所作出的努力及提供的意見 ，署方或只因個

別地區人士的意見而推展工程，做法荒謬，對運輸署的做法感到十分不滿。既然

運輸署並沒有尊重工作小組的意願，他認為無需透過討論地區小型工程的會議

上跟進是項工程，個別地區人士會透過其他渠道繼續跟進此項目，故要求第 ( 8 1 )

項“ T P -DM W 2 7 4  在大埔頭路部分路段增設行人通道 ”在工作摘要表上 剔除，

不再進行處理。他亦特别感謝大埔民政處過去一直跟進是項工程所作出的努力。 

 

3 7 .  主席表示，上述工程項目已拖延太長時間，故認同在工作摘要表上剔除有關

項目，並可於下次地委會會議確定有關做法。  

 

3 8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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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大埔南運路近新達廣場建避雨亭及上碗窰至衛奕信徑八段行山徑翻新工程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7 / 2 0 2 1 號 )  

 

3 9 .  主席表示，立法會在 2 0 2 1 年 11 月底通過修訂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推行安

排，但現時民政總署仍未對修訂方案推出新的相關指引。在目前情況下，為避免

提出工程意見有所延誤，故採用提交議案的方式，向相關部門反映意見，以供部

門考慮進行有關工程。如日後成員希望就小型工程發表意見，可考慮以類似形式

提出意見，方便成員在會議上討論有關事項。  

 

4 0 .  主席就文件 W GDW 2 7 / 2 0 2 1 號的介紹如下：  

 

( i )  自從山塘路附近的屋苑入伙後，候車人數有所增加，現時位於南運路

的候車位置欠佳，因該位置鄰近新達廣場的通風口。據悉運輸署亦有

計劃將目前 A、B 出口的廠巴遷移至上述的停車灣，故有關位置的交

通會更為繁忙。為避免候車乘客承受日曬雨淋之苦，故有必要在上述

位置興建避雨亭。  

( i i )  現時上碗窰至衛奕信徑八段損毀嚴重，早前曾與相關部門了解情況，

有關路段並非郊野公園範圍，亦非在鄉村界線內，故希望有部門可以

為有關路段進行維修。他建議有關工程無需太多人工修飾，可簡單修

補舖設的石塊及豎立簡介牌便可。有關位置屬水碓作坊遺址，現時雜

草叢生，故希望古物古蹟辦事處可考慮豎立簡介牌，以介紹有關地方

的歷史。  

( i i i )  綜合以上意見，建議有關部門可考慮進行“ 大埔南運路近新達廣場

建避雨亭”及“上碗窰至衛奕信徑八段行山徑翻新” 2 項工程。  

 

4 1 .  蘇永佳先生表示，就“大埔南運路近新達廣場建避雨亭”及“上碗窰至衛

奕信徑八段行山徑翻新”的工程建議，前者可交由民政總署 (工程組 )及合約顧問

研究其可行性，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曾就後者了解情況，有關路段是由天然石頭

拼砌而成的小徑，因日久失修而形成損毀。如需進行有關維修工作，會盡量物色

與原本小徑類似的物料進行維修，避免完成工程後與原來的面貌有較大的分別。

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會再了解及尋找類似的物料，並會跟進上述 2 個項目。  

 

4 2 .  主席表示，他發現部分行山徑所舖設的混凝土路面未能配合整體環境，故希

望有關部門能夠進行簡單維修，盡量配合原有的設置，亦無需增加太多欄杆。他

表示支持上述 2 項工程建議。  

 

4 3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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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建議西澳村興建兒童遊樂場及長者健身設施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8 / 2 0 2 1 號 )  

 

4 4 .  譚爾培議員介紹文件 W G DW 2 8 / 2 0 2 1 號。他表示，因立法會通過修訂地區

小型工程計劃的推行安排，剝奪了區議會的撥款權，故現在需要提交議案以進行

討論。在 2 0 2 0 年底，他在西澳村以向每戶居民派發回條的形式進行諮詢，並收

到 1 9 戶有效回覆，當中超過一半住戶表示希望在鄰近西澳村的空地興建兒童遊

樂設施及長者健身設施，亦有部分住戶表示希望保留活動空地及草地，故希望在

是次會議上提出有關建議，供康文署考慮興建有關設施。有關用地附近並沒有避

車處，故希望部門可預留位置興建避車處。至於保留活動空地方面，曾有上屆區

議員提出在井頭村興建兒童遊樂設施及長者健身設施， 有關工程亦已獲批為第

( 9 )項“ T P -D M W 2 5 6  西沙路井頭村增加兒童遊樂設施及長者健身設施” 。其後

有村民向他反映他們原本會在有關空地踏單車及踢足球，但在興建兒童遊樂設

施後並不能同時照顧上述需要，故希望在鄰近西澳村的空地興建有關設施時，可

以預留空地供村民使用，避免出現上述情況。早前亦曾有委員邀請同學在 2 0 2 1

年 5 月 1 4 日的地委會會議上分享有關對大埔區公園設計的意見，認為是項工程

提案的兒童遊樂設施亦可參考有關意見，例如仿效外國的設計興建具有特色的

兒童遊樂設施。  

 

4 5 .  蘇永佳先生表示，就“西澳村興建兒童遊樂場及長者健身設施 ”的工程建

議，如有關工程可行，將會由康文署負責日後的管理及維修保養。  

 

4 6 .  陳錦盛先生表示，就“西澳村興建兒童遊樂場及長者健身設施 ”的工程建

議，康文署可聯同大埔民政處 (工程組 )及相關成員到實地視察，以了解實際環境

及擬建設施的擺放位置。  

 

4 7 .  主席表示認同相關部門稍後可相約相關成員到實地視察，以檢視實際情況。 

 

4 8 .  童偉霖先生表示，有關用地為政府官地，現時大埔地政處已將土地圍封，避

免有其他人士佔用。他表示，在進行實地視察前，康文署及大埔民政處可先聯絡

大埔地政處，以檢視近期或以往會否有相關部門計劃使用土地。  

 

4 9 .  葉麗莎女士表示，據悉大埔地政處現正透過大埔民政處就有關用地進行地

區諮詢，當中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拓署” )有意申請使用該地作儲存用途。在進

行實地視察前，大埔民政處會可與大埔地政處聯絡，以提供更多資料讓康文署相

約相關成員到實地視察。  

 

5 0 .  主席表示，希望康文署可以統籌相約相關部門及成員到實地視察。  

 

5 1 .  譚爾培議員表示，剛剛才得悉有關土拓署的用地申請，而該地呈長方形，故

認為有足夠位置擺放不同設施。有市民曾反映希望保留草地，以供遛狗及作為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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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帶，故認為有必要保留部分草地，而保留草地後應該仍有位置興建兒童遊樂設

施及長者健身設施，以及供有關部門作儲存物品之用。  

 

5 2 .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意見。  

 

 

V.  建議汀角路太和路交界處未命名綠化帶增設成人長者健體公園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D W 2 9 / 2 0 2 1 號 )  

 

5 3 .  劉勇威議員介紹文件 W G DW 2 9 / 2 0 2 1 號。他表示，有關位置位於太和邨及

舊墟遊樂場交界，是一個未命名綠化帶，而網絡上所示的“太和路休憩處”並非

該綠化帶的正式名稱。有附近居民及緩跑人士認為有關位置現時並沒有用途，該

位置在數年前曾被縱火，及後有關涼亭亦因部門權責問題而沒有得到妥善清理。

他希望政府可在該位置興建成人長者健體公園，並以成人健體設施為主體，包括

設置飲水機及熱身區，便利市民使用。他希望有關部門能提供相關資料及意見，

如該位置的維修部門，如沒有相關資料則可留待地委會會議再作跟進。  

 

5 4 .  成員提出的意見概括如下︰  

 

( i )  該位置應為鷺鳥的夜間棲息地，在該位置進行工程會影響鷺鳥棲息，

故對在該位置興建公園的方案有所保留。  

( i i )  數年前有關位置為鷺鳥晚棲地，附近路段路面滿佈雀糞，因此當時亦

曾要求有關部門定期清洗附近街道。但據了解，數年前該位置被縱火

後，已非鷺鳥主要出沒的地方，其棲息地已遷移至橋的另一端 的位

置，故認為可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查詢資料，待了解有

關位置是否仍然為鷺鳥晚棲地後，再研究有關興建公園的方案。  

( i i i )  雖然現時未必有大量鷺鳥棲息，但未能預計之後鷺鳥會否返回有關

位置聚居，故認為與其興建長者健體設施，可考慮興建較簡單的行人

徑或緩跑徑，既可以有相關部門管理地方，有關工程對附近環境的影

響亦較為輕微。  

( i v )  過去曾相約觀鳥會到有關位置實地視察，故認為除漁護署外，亦可就

鷺鳥晚棲地事宜諮詢觀鳥會的意見。  

( v )  認為增設成人長者健體公園方案可取，但希望可以盡量保留有關位

置的原本面貌及對環境有較少改動，以減低對鷺鳥的影響。  

( v i )  過去曾有議員要求維修有關位置的斜坡，並因砍伐樹木而導致鷺鳥

受傷，故希望除增設成人長者健體公園外，可同時考慮在該位置增設

與鷺鳥相關的設施或告示，以增加及教育市民有關大埔鷺鳥的知識。  

( v i i )  希望有關地段可以有正式的名稱，以及有相關政府部門在該地方進

行維修保養，而非部門之間推搪維修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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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i i )  希望漁護署能接觸相關持分者及對鷺鳥生態較為熟悉的團體，例如

觀鳥會及長春社等，以了解有關位置的鷺鳥生態。  

( i x )  建議於近緩跑徑的一端增設成人及長者健體設施 ，並認為由康文署

負責管理公園及有關設施會較為理想。  

( x )  在考慮該地方的鷺鳥生態後才提出有關工程方案， 並曾進行鷺鳥棲

息地的相關調查。良禽擇木而棲，鷺鳥會遷移牠們的晚棲地。以往有

不少市民會前往該處拍攝鷺鳥，但現已轉移至另外地方拍攝，故情況

已經有所改變。  

 

5 5 .  童偉霖先生表示，在收到上述工程提案後已翻查有關資料及記錄，有關位置

為 2 個登記斜坡 7 NW-B / F 9 1 及 7 NW-B/ F 9 2 的所在地，並由康文署負責管理。  

 

5 6 .  丘雲波先生表示，現時每個斜坡均有負責管理及維修的部門，康文署是管理

斜坡的部門，而維修斜坡的部門則為建築署。康文署會負責管理斜坡上的樹木及

其安全，如有特別情況便會通知建築署負責進行維修。  

 

5 7 .  蘇永佳先生表示，有關地段並非由大埔民政處管轄。就上述興建設施的提案

及設施管理事宜，認為可由康文署協調相關部門到實地視察，以便進一步了解及

討論有關情況。  

 

5 8 .  有成員表示，有關用地的面積較大，希望可以有部門主導及協調整個土地範

圍的管理及維修，避免部門各自為政。故期望有關用地可以有正式的名稱，由相

關部門妥善管理有關用地。有成員亦表示不希望由建築署進行維修，建築署的主

要考量為結構安全，在進行維修時，只會著重修剪樹木，而不會理會周邊環境及

鷺鳥生態，故認為有關情況並不理想。而康文署則有專業的樹木管理隊，故希望

能將有關地點的樹木管理交由康文署跟進，並希望部門能考慮增設人手管理有

關場地及設施。藉著美化及改善該地的環境，除了希望能夠保護的鷺鳥生態，亦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市民前往該處散步。  

 

5 9 .  主席表示，認為相關部門應先相約到實地視察，以便討論有關管理權責的問

題，故建議康文署、大埔民政處、大埔地政處及劉勇威議員一同到實地視察以了

解情況，亦希望就有關該用地的鷺鳥情況詢問漁護署的意見。  

 

6 0 .  有成員表示希望同時相約漁護署到實地視察。  

 

6 1 .  主席表示，希望康文署能夠協調及統籌有關實地視察。他又表示，在發展及

保育當中希望可以取得平衡，故認為在有關用地的角落位置興建少量設施，並不

會影響鷺鳥棲息，反而能夠令整體環境有所改善。他相信政府部門及保育團體都

能提供專業意見，待實地視察時再行商討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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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  其他事項  

 

6 2 .  成員沒有提出意見，並備悉上述安排。  

 

 

IV.  下次會議日期  

 

6 3 .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6 4 .  會議於上午 11 時 0 2 分結束。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2 2 年 6 月  


